关于《巴彦淖尔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公示

为加强巴彦淖尔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《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建设项目净空审核管理办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民用机场管理办法》《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编制了《巴彦淖尔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现将《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予以公示，征求广大党员、群众和各单位的意见。公示期内，任何个人和单位均可通过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等形式，向我单位反映问题和情况。

公示时间：2024年5月9日至5月31日

受理单位：巴彦淖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地址：新华西街巴彦淖尔发展大厦

电话：8941121

附件：《巴彦淖尔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巴彦淖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年5月9日
